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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公司部关注函【2016】第 4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近日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监管意见函的

公告》，公告显示，近期，你公司董事向四川证监局反映，公司在资

金管控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。 

我部对此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董事会就以下事项予以说明： 

1、请你公司尽快核实相关情况，说明在资金管控等方面存在的

具体问题，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进行整改，按

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务。 

2、你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中称，你公司正在筹划重

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即公司拟以现金购买或以应收账款、预付账款等资

产置换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股权。我部在事后审查中发现

你公司 2015 年三季报报告期应收票据环比减少 13.61 亿元，应收账

款环比增加近 6亿，预付账款环比增加近 8.88 亿元，其他应收款环

比增加 11.54 亿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往来款的前五大交易对手方、与你公司之

间的关系、业务实质、发生时间等，并核查是否存在关联交易或关联

方资金占用的情形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往来款大幅变动的原因和合理性，是否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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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形，如是，是否按照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

和信息披露义务，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，并提请会计师在 2015

年年报审计中对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高度关注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5 日前将上述核实情况书面回复我部。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

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 

2016 年 3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